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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发育与完善, 以律
师为主要主体的法律服务市场开始形成。律师体制改
革在司法制度改革中先行一步, 率先开始了它的改革
步伐。

一、律师体制改革是律师固有价值充分展示的先
决条件

律师体制改革第一使律师在身份上脱离了行政体
制, 不再作为国家干部和公务员, 从而实现了律师从多
重身份向单一身份转变的飞跃; 第二使律师事务所的
管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 不再作为国家行政机
关的科、室, 从而实现了律师事务所在经营管理、业务
拓展、自我约束和管理上的飞跃; 第三使律师及律师事
务所成为法律服务市场的主要主体, 为繁荣、活跃法律
服务市场奠定了基础; 第四是中国各项改革的一个侧
面, 体现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体现了中国政府
巩固和完善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决心; 第五为中国
律师及律师机构走向国际社会、遵循国际惯例, 奠定了
坚实基础。

二、律师的价值及关系
我们所谓的律师价值是指律师对国家、社会和市

场经济主体及特殊社会主体的作用及其程度。
第一, 律师的正义价值。律师的正义价值是指律师

对社会、国家所发挥的作用。
(1) 律师与社会。中国社会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

政策推行以来, 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和各个环节发生了巨大变化, 令世人瞩目。社会结构的
合理设置或变迁遵从以人为本位, 关心和注重人的生

决定了民事责任不具有惩罚功能 (对惩罚性违约金之
态度, 各国立法不一, 学术界也莫衷一是) , 否则, 必
将导致权利滥用。惩罚权是一种公法权力, 只能由国家
而不宜交由私法主体行使。消费者对市场交易中的欺
诈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其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50条已明确规定了对经营者某些欺诈行为的处罚,

第49条似有画蛇添足之嫌。
鉴于以上理由, 笔者认为, 第49条应取消增加赔偿

损失的规定, 修改为: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
行为的, 应当赔偿消费者因此所受的损失。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存和发展, 强调人的自主性质和独立性。法律显然不能
无视这种社会变迁的发展趋势, 力图迎合并极大限度
地为之提供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主
体之间的平等, 而平等的市场经济决定着平等的政治、
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此, 改革的社会带来了
平等的机会、平等的社会, 即为契约社会。这正如我国
著名民法学者杨振山教授在《中国法学》上撰文认为:
“在中国法律秩序中确立了私权的地位。它确认了交换
的主要形式是契约, 因此市场经济社会主要是契约社
会。”律师在法律和当事人受托范围之内, 有义务依法
维护和保护人的这种平等, 即人的财产和利益、人的尊
严和品格以及人基于法律所确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
系、文化关系、社会生活关系。

(2) 律师与国家。律师身份的特殊性、相对自主性
和独立性决定了律师必须维护各项合法的权利不受侵
害。在一个以国家形式存在的社会中, 权利 (权力) 受
到侵害往往来源于不法权利 (权力)。以正当的权利 (权
力) 抵制不法权利 (权力) 的侵害是法律和律师行使救
济的主要方式。其中, 防止国家权利、行政权力在运作
中违法操作, 造成相对人利益上的损害, 是现代社会法
律的主要任务之一。例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从表面
上看只是确立了律师提前介入的时间, 但同时也确立
了如何防止司法权力 (如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等)

不得任意非法行使的原则, 从而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人得以公平地被公诉、公平地被审判等。无疑地, 律师
在上述一系列国家权力与公民、法人关系的定位中, 发
挥也必须发挥其代理、辩护的作用, 从而防止国家权力
对公民的不法侵害。

(3) 律师与特殊社会主体。在现代社会中, 平等的
基本要义为平等地被对待, 就是说在起点上是平等的。
但是, 一律强调起点上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 将不完
全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这是因为社会上一些特殊主
体因客观原因永远无法与一般的社会主体达到起点平
等或形式上的平等。律师的职责不仅要依法维护和帮
助一般的社会成员, 也要特别关注和维护那些特殊的
社会主体, 如残疾、贫困、年老、未成年人等。律师无
偿地帮助特殊的社会主体, 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也
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 律师所提供的法
律援助就具有道德、正义的涵义。律师应当永久地、持
续不断地在法律援助领域中作出贡献。

第二, 律师的技术价值。律师的技术价值, 是律师
受托后具体在法律关系的各个领域内所发挥的作用。
在中国律师界, 喜欢用诉讼和非诉讼词语表达律师对
社会和当事人服务的领域以及在这些领域中所发挥的
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5条明确了律师所
从事的七大业务: (1) 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
请, 担任法律顾问; (2) 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
人的委托, 担任代理人, 参加诉讼; (3) 接受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的聘请, 为其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申诉、控

·24·

õ律师园地õ



告, 申请取保候审, 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
者人民法院的指定, 担任辩护人, 接受自诉案件自诉
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 担任代理
人, 参加诉讼; 41代理各类诉讼案件中的申诉; 51接受
当事人的委托, 参加调解, 仲裁活动; 61接受非诉讼当
事人的委托, 提供法律服务; 71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
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

立法, 从来就是总结和描述生活, 而不是创制生
活。上述技术范围的律师业务, 是十多年律师实践经验
的结晶, 代表了律师在现阶段从事业务的主要方面。其
中, 参加诉讼、代写文书和作为刑事案件辩护人是传统
上的三大业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特别是在作
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珠江三角洲、各经济特区, 律师
非诉讼业务迅速而成熟地发达起来。非诉讼业务所展
示的广阔领域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调整了市场经济秩
序, 提高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显然已成为
衡量经济是否繁荣, 社会文明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

但是, 应当清楚的是, 不论诉讼或非诉讼业务如何
发达, 并不表明律师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工”。不能仅成
为纯粹的“打官司”的工具或代书法律文件的“师爷”。
他 (她) 应当是依照法律, 正确实施法律的人; 他
(她) 应当是富有正义且善良的人, 他 (她) 应当是扶
正祛邪的有生力量, 他 (她) 应当是维护社会安定、民
族团结、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的活生生的人。因此, 律
师的正义价值与技术价值是截然不可分的, 我们只有
摆正二者的关系, 才能发挥律师所固有的价值。

我们认为, 在律师所从事的诉讼与非诉领域中, 律
师对社会和当事人的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1引导价值。律师作为法律界中的专业人士, 通过
其专业知识和经验, 依法提供专业意见, 引导当事人在
法律范围内最大范围地设置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1规范价值。律师通过其专业知识和经验, 保障当事人
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不会超过自由和权利的界
限, 从而导致行为不规范, 引起违法、侵权或其他侵害。
31制约价值。律师通过法定的或当事人的授权, 监督诉
讼或刑事案件的诉讼参与人, 正确地行使各自的权利
(权力) , 制约参加各方的权力或职责不被滥用, 保障程
序合法和程序公正。41服务价值。律师在当事人受托范
围, 代理当事人从事必要的智力或文字工作, 体现了社
会分工和专业化对当事人和律师的共同要求。

除此, 随着香港的回归, 可以预见, 日益密切的内地
与港澳台经济交往将为中国的法律服务奠定经济基础。

从技术层面而言, 不断持久、深入地加强与港澳律
师的合作和交流, 对提高内地律师法律服务质量, 推动
国际化进程将起重要作用。港澳律师在这方面已有了
许多成功经验, 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我认为, 技术层面的东西, 既然已有他人探索积累
下的经验, 我们便不必再去摸索, 能移植的便尽量移
植, 无需固步自封, 夜郎自大。

(作者单位: 珠海市非凡律师事务所)

应把引起险情发生
的人列为交通事故
案件的第三人

王　良　国

　　驾驶员张某 (系车主) 正在驾车行驶, 黄某骑自行
车同向行驶, 因喝醉了酒, 突然向右侧倒向道路中心,
张某刹车不及, 便紧急将方向盘向左打。汽车将停靠在
路边的一辆夏利出租车撞坏, 并撞伤行人刘某。张某与
刘某就赔偿问题发生纠纷, 刘某诉至法院, 被告为张
某, 在审理过程中, 张某提出追加引起险情发生的黄某
为共同被告, 对此, 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黄某不能做为共同被告。张某是这
次交通事故责任主体, 刘某的损害与张某有直接因果
关系, 黄某虽有过失, 但并不是刘某的共同侵权人。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 黄某可以列为共同被告, 此案
中, 黄某喝醉酒骑自行车, 突然倒向道心, 张某紧急打
方向盘是为了避免造成更大伤害, 张某的行为属于紧
急避险行为。民法通则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

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黄某应承担赔偿
责任, 张某负连带责任, 故可以将黄某列为共同被告。

笔者认为, 黄某引起险情发生, 应追加为无独立请
求权的第三人, 本案中, 张某是交通责任事故主体且系
车主, 应承担赔偿责任, 黄某引起险情发生, 具有过错,
我国交通事故特别法以及实际工作部门都将交通事故
赔偿责任视为过错责任, 因此, 原则上应承认张某可以
免责, 刘某可以直接要求有过失的第三人黄某承担赔
偿责任, 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车主往往具有较
高的赔偿能力, 而且大多数机动车车辆都参加了第三
人责任保险, 应当首先由机动车车辆方承担责任, 本案
中张某赔偿刘某损失后, 可以向黄某追偿, 黄某对张某
的败诉可能负全部或部分责任, 应做为第三人参加诉
讼。

(作者单位: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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